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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冶金烟气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单质硫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来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循环经济关键技术与装备”专项“化工冶金硫资源定向转化回收单质硫技术”课题2“有色冶金二氧化硫烟气回收单质硫技术及装备”。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协会下达的中色协科字[2024]92号通知，主要由中南大学负责起草《有色冶金烟气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单质硫技术规范》标准，该标准计划号为：2024-058-T/CNIA。
（二）项目背景
二氧化硫是冶金工业火法冶金过程形成的大宗气态含硫物质，其资源化治理与利用是行业的迫切需求。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修订，分别提出“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废气等工业废物进行综合利用”；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硫被列为了三大非金属资源之一，纳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硫作为有色金属行业中普遍存在的重要非金属资源，在大气污染控制方面与实现循环经济发展将发挥关键作用。目前，我国有色行业的SO2主要以硫酸形式回收利用，回收量超1800万吨/年。但硫酸属于危险化学品，存储运输成本高、风险大且市场需求波动大，导致企业难以平衡硫酸和金属生产。单质硫是固态产品，价值高用途广风险小，一直是SO2资源化利用的重要方向，但长期面临反应过程中硫沉积阻滞反应进行的瓶颈问题。上世纪70年代，美国联合化学公司研究了以氧化铝/金属硫化物等为催化剂、甲烷等为还原剂的SO2还原制备单质硫工艺，但因表面硫沉积导致催化剂失活，该技术未能大规模应用。近年来，阿根廷利托瑞尔国立大学、矿冶科技集团等机构研发了电化学液相还原SO2制备单质硫技术，由于硫粘附电极的问题，导致SO2电解还原难以持续进行，成为制约电化学回收硫技术突破的瓶颈。
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硫新技术，通过电化学与化学过程解耦，将原来的“SO2→S”分解为“吸收剂+SO2→中间体”与“中间体→S+吸收剂”两步，攻克长期困扰行业的硫粘附共性难题，实现含二氧化硫连续还原并持续回收硫磺，为有色行业二氧化硫气体循环利用提供了新方法，将成为众多有色冶炼涉硫企业解决二氧化硫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但目前尚缺乏相关的标准对当前技术进行有效规范，亟需立项为技术的成长与推广建立标准，支撑有色行业硫循环经济的发展。
随着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单质硫技术日渐成熟并逐渐面向市场化，但是目前仍缺乏相关评估实施相关方法和标准，开展有色金属行业硫资源循环的技术评价存在标准缺失的现实问题。由于缺乏统一、专业的评估方法和标准作为参考，企业在对自身技术发展的阶段和先进性方面的认知存在明显不足，难以通过对比找到技术的实施差距，阻碍了技术的进一步优化与推广。
本标准在解决电化学回收单质硫技术的成熟度评估实施相关方法和标准缺失问题的基础上，规范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单质硫系统的相关内容，可进一步帮助企业识别当前技术实施的能力水平，指导企业系统性地推进该技术的标准化实施，加速企业在有色金属行业转型升级中的应用推广。
（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首批重点建设高校，国家“985工程”部省重点共建高水平大学和国家“2011计划”首批牵头高校。拥有“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环境保护有色金属工业污染控制工程技术中心”、“有色金属资源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研发基地，承担完成了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有色冶金大气多污染物全过程控制耦合技术与示范”、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与有色行业SO2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利用密切相关的国家重大课题。在含硫污染物资源化治理领域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具有扎实理论基础、丰富的工程实践和成果转化经验。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9月，1997年1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以铅、锌、铜采选冶，综合回收金、银、镓、锗、铟、硒、碲、铋、铂、钯、铑等稀有稀散稀贵金属为主业的国际化全产业链资源公司，为广东省属国有独资重点企业广晟控股集团的控股上市公司。公司注册资本37.38亿元，总资产超430亿元，年营业收入超650亿元。业务范围涵盖矿山、冶炼、新材料、供应链等板块，下设直属企业、全资、控股子公司23家，主要实体企业有凡口铅锌矿、韶关冶炼厂、丹霞冶炼厂、中金铜业公司、广西矿业公司、澳大利亚佩利雅公司、华加日公司和科技公司，年产精矿铅锌金属量30万吨、冶炼铅锌产品45万吨、阴极铜45万吨、铝型材2.1万吨、电池锌粉2万吨、复合金属材料5400吨。其中，乘用车天窗铝导轨型材销量占全国细分市场第一，电池锌粉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镍氢镍镉电池极板材料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热双金属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先后荣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160余项，其中国家级科技奖励15项，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8项、三等奖3项、四等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拥有国家专利595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9家。
江西理工大学创办于1958年，原名江西冶金学院，1988年更名为南方冶金学院，2004年更名为江西理工大学。已构建矿业工程、冶金工程、材料工程、机电一体化、信息技术等一批强势学科，形成了稀土、铜、钨、锂资源综合开发与利用四大特色和优势，经济学、管理学、理学、法学等新兴学科也日渐享誉国内。近五年来，共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3000余项，科研总经费超11亿元；2008年以来,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获江西省自然科学一等奖、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奖150余项。学校科技服务成效显著，遍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多年来一直与中国铝业、中国中钢、中国宝武、中国稀土集团、江西铜业、紫金矿业、铜陵有色、西部矿业等一百余家国内大中型钢铁、有色金属企业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一大批科研成果被采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为该标准修订提供技术指导，对文本的编辑把关，对修改内容等提出指导性建议。
湖南西林环保材料有限公司、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恒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淳华氢能源科技(湖南)有限公司等积极参与标准研制工作，及时提供相关调研数据信息，对标准草案、讨论稿、预审稿、送审稿提出修改建议。
2.3主要工作过程
2.3.1起草阶段
2024年4月，中南大学、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理工大学，收集研究了国内外关于烟气二氧化硫制备单质硫相关技术标准，同时对行业内冶炼厂对烟气二氧化硫资源化新技术的需求情况进行汇总分析，编制并向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重金属分标委会提交了《有色冶金烟气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单质硫技术规范》项目建议书、立项报告。
2024年4月，中南大学接到有色金属行业标准《有色冶金烟气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单质硫技术规范》立项通知后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确定了各成员的工作职能和任务，制订了工作计划和进度安排。
为了做好本标准的制订工作，编制小组进一步通过相关标准、资料查询、应用场景分析，调研了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企业、中国铜业有限公司旗下企业、湖南西林环保材料有限公司等，充分听取公司的建议，结合我国的实际生产状况和用户需求，认真收集、整理、分析、研究技术资料，确定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内容，编制小组对技术要素、性能指标进行了确定，设立了由各参与单位相关人员组成的标准编制小组，明确了人员职责，对项目的组织、编写、工作进度等具体事项进行了安排、落实，制定了标准编制计划，确立了实施方案。
2024年10月31日在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24年度年会（有色标委[2024]110号）上，对《有色冶金烟气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单质硫技术规范》（讨论稿）进行了讨论，专家提出了规范标准用语、增加标准中条款前后对应性等修改意见和建议
2.3.2技术审查预审阶段
2024年11月~2024年7月，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与建议，标准编制组对《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有色冶金烟气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单质硫技术规范》（预审稿）。
2025年7月10日在有色金属标准工作会议（有色标委[2025]48号）上，对《有色冶金烟气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单质硫技术规范》（预审稿）进行预审，进一步讨论编制说明和标准正文，对丰富操作参数、精准应用范围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2025年8~2025年9月，标准编制组根据预审会议上提出的修改建议对进行内容修订与完善。
2025年10月，在标委会的技术指导下，对文本的编辑和内容质量进一步把关，对标准的引用、与技术规范相关度不高内容提出增加引用与删减的建议。
2.3.3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10月，标准起草小组根据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向湖南西林环保材料有限公司、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恒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淳华氢能源科技(湖南)有限公司等9家相关企业对标准征求意见，收到11条反馈意见，并逐一进行了修改与完善。编制《有色冶金烟气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单质硫技术规范》（送审稿）、《<有色冶金烟气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单质硫技术规范>编制说明》（送审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工作组负责调研、收集数据、市场需求及客户要求等信息，确定了《有色冶金烟气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单质硫技术规范》行业标准的编制原则和编制依据：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2）标准制订工作按国家标准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3）为适应推荐性标准体系，标准制订过程中注重市场属性，强调供需方的协调一致，把产品标准与销售、贸易紧密结合，提高了标准的市场适应性；
4）随着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改进及节能减排、减污增效，主要技术指标的确定科学、经济、合理，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指标都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根据国内外用户的需求，可以满足用户更高的产品技术指标及包装的需求；
5）充分考虑生产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相关单位的意见，以及用户的需求，为用户提供满意的产品；
6）坚持以生产实际和可操作性为前提，以满足其实践性、适应性、先进性等需要为原则，做到科学合理、切实可行。
[bookmark: _Toc22042][bookmark: _Toc7852]四、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bookmark: _Toc7728][bookmark: _Toc19631][bookmark: _Toc19306][bookmark: _Toc12472][bookmark: _Toc9539]1）范围确定
界定了本标准的对象与适用范围：适用于有色冶金烟气采用“吸收-电催化-析硫”工艺回收单质硫的工艺设计和运行管理，规定了技术原理、总体要求、工艺设计、设备与材料、检测监测及运行维护要求。
2）规范性引用文件确定
本章列出标准正文中被引用且执行时不可或缺的国家、行业文件，包括GB/T 209 工业用氢氧化钠、GB/T 42526-2023 醇胺类脱硫脱碳剂、GB/T 2449.1 工业硫磺 第 1 部分：固体产品、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25466 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50988 有色金属工业环境保护工程设计规范、HJ/T 369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水处理用加药装置、HJ 2042 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导则、HJ 2057 危险废物处置技术规范 填埋处置、HJ 2059 危险废物处置技术规范 焚烧处置、GB 3096-2008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等共14项。
3）术语和定义确定
对“二氧化硫吸收富集”“二氧化硫解析”“二氧化硫还原中间体”等10个专用术语给出定义，便于全文统一理解。
4）技术原理确定
原理表述可拆分为“吸收富集”“电催化还原”“结晶分离”“热解析硫”等主要四个步骤，具体为：
a）吸收富集：采用NaOH/有机胺复合吸收液，利用SO2酸碱中和与可逆加成反应，在pH 2-7范围内生成HSO3-/RNH+SO3-，液相SO2当量浓度＞1 mol/L，满足后续电解所需质量通量。
b）电催化还原：以耐腐蚀阳极与阴极构成流动电解槽，控制槽电压1-10 V、电流密度1000-10000A/m2，HSO3-在阴极得电子生成硫与吸收剂的复合物，即二氧化硫还原中间产物，法拉第效率>90%；阳极析出O2。
c）结晶分离：含即二氧化硫还原中间产物的电解液进行蒸发结晶，结晶分离效率≥90%，母液返回电解液循环。
d）热解析硫：分离的晶体在80-200℃、常压惰性气氛下热解，生成单质硫与再生吸收剂；热解气经冷凝得硫磺，尾气SO2≤50 mg/m3返回吸收塔，实现吸收剂闭路循环。
5）总体要求确定
5.1 总则
条款把安全、环保、自动化等上位法要求转化为可执行条款。
5.2 技术指标
a）吸收段指标（表1）：氧浓度≤10 %可避免液相氧化副反应生成硫酸盐导致硫磺收率下降；富液pH 2-7兼顾吸收容量与设备腐蚀速率。
b）电极指标（表2）：接触电阻≤1 mΩ/cm2保证整流器输出功率损耗降低到最小；连续运行寿命1000 h（性能衰减至80%）对应工业装置3个月检修周期。
c）电解段指标（表3）：槽电压上限10 V为整流器耐压及安全电压综合选择；电流密度下限1 kA/m2保证阴极液相转化速率，同时避免浓差极化。
d）结晶、热解指标（表4、5）：温度<100℃可用循环水冷却，节能且减少胺分解；热解温度上限200℃为实验室即小试优化值，同时保证操作安全。
e）产品等级：直接引用GB/T 2449.1一级品指标，与市场商品硫磺无缝衔接，避免“再提纯”额外能耗。
5.3 污染防控
a）废气：吸收-热解尾气密闭返回，与主烟气合并处理，尾气SO2≤100 mg/m3（GB 16297新源二级标准）。
b）废水：结晶母液闭路循环，无废水排放；如遇检修、漏液等情况，少量排放的电解液可处理后执行GB 25466标准进行排放。
c）噪声：对离心机、压缩机加隔声罩+减振垫，实测厂界噪声昼间≤55 dB(A)，优于GB 12348 3类限值（65 dB(A)）。
d）危废：废阳极涂层含贵金属，委托有资质单位回收Pt等贵金属，符合HJ 2057“废催化剂”管理要求。
6）设备与材料确定
6.1 设备选型
a）电解池“流动式”相对传统“静止式”可显著提高液相传质系数，降低极化电位。
b）整流器稳压精度±1 %：依据GB/T 3859.1-2013电力半导体变流器，减少槽电压波动导致副反应（析氢反应）<0.5 %。
c）热解单元“管式炉或回转窑”为成熟工业装备，可保证较长的物料停留时间与热解效率。
6.2 材料
a）塔体/管道：HJ 2049-2015仅给出“耐磨、防腐”原则，本标准明确“玻璃钢、衬胶钢”两类性价比方案；对SO2吸收装置，推荐玻璃钢，使用寿命＞6年（韶关冶炼厂实测）。
b）热解炉内衬：石英管成本约为316L的1/3，且不与硫润湿，挂壁量<0.5%；保温材料硅酸铝棉导热系数≤0.03 W·(m·K)，厚度50 mm时外表面温度<50 ℃，满足GB/T 4272节能要求。
7）检测与过程控制确定
7.1 检测方法
a）烟气SO2：HJ/T 56碘量法可适用于较高浓度的SO2烟气浓度分析，用于过程检测；HJ 57-2017使用仪器检测法可以用于工艺尾气的长期在线监测，用于环保达标的检测。
b）电解液pH：玻璃电极（GB/T 6920）在pH 2-7段误差≤±0.05，工业应用广泛且成熟。
c）单质硫纯度：GB/T 2449.1为工业硫磺质量检测的通用标准。
7.2 检测点位与频次
a）在线仪表量程、精度依据装置最大/最小负荷设计；数据采集1次/5 min，满足HJ 75 CEMS 5 min滑动平均要求。
b）产品硫1次/24 h：与生产班制同步，不合格批次可直接回炉再热解。
c）危险废物鉴别HJ 2042：对热解残渣按“TCLP-硫酸-硝酸法”浸出，重金属（Pb、Cd、Hg）浓度均低于GB 5085.3限值，可按一般固废管理，减少处置费用。
7.3 控制逻辑
a）吸收液位±5 %：采用变频泵+雷达液位计，超调量可<3 %。
b）电流密度闭环：PLC读取槽电压、温度实时计算溶液电导，自动补偿设定值，保证法拉第效率波动<5 %。
c）热解尾气：如尾气SO2含量超过50 mg/m3，可通过强化后端冷却，防止吸收剂分解逸出；实验数据表明，冷却水通量提高20%，30 s内降至<35 mg/m3，避免冲击尾气塔。
8）运行与维护制度确定
8.1 制度与台账
“烟气-药剂-产品-设备”四本台账制度，已在韶关冶炼厂等冶炼企业运行多年，制度执行与生产效果良好；如运行发现异常可根据台账历史数据进行原因分析。
8.2 人员培训
参考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20条，由于电化学装置涉及大电流设备与可能发生的异常析氢，必须熟悉工艺流程、设备操作及应急处理后才能上岗操作设备；日常检查与维护，需要具有资质的电工与焊工，以确保人员与设备的安全。
8.3 维护周期
a）日检：轴承温度≤70 ℃（红外点温枪），源于泵厂ISO 9906标准；。
b）月检：在线pH电极及时用清水冲洗，可延长寿命30%并提高准确度；电解槽使用弱碱清洗后，阴极表面硫附着量可显著降低，槽电压可降低5%以上。
c）年检：借鉴电解水行业的经验，阳极涂层剩余Pt量<6 g/m2（XRF快速检测）即需要重涂，避免效率突降。
8.4 应急措施
a）停电：借鉴PEM电解水装置的处理方案，使用UPS维持DCS与循环泵2 h，保证电解槽不干槽，并电流逐级降低并最后关停。
b）电解液泄漏：应急池容积≥单台储罐110%，满足GB 50160化工企业标准；电解液略带酸性，可用30%碱液中和至pH 6-8后回用，减少废水外排。
[bookmark: _GoBack]c）火灾：硫磺库房按丙类仓库设计，其燃烧过程中不能使用水扑救，防止熔融硫流淌扩大火势。
五、标准验证试验
[bookmark: _Toc11045][bookmark: _Toc12969][bookmark: _Toc13524][bookmark: _Toc6186][bookmark: _Toc9599]5.1、重复性、再现性实验
试验内容：考察行业标准《有色冶金烟气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单质硫技术规范》对单质硫法拉第效率和单质硫质量分数（纯度）进行检测。
试验方法：按照国家标准GB/T 11060.13-2023进行单质硫的检测。
方法提要：
（1）方法提要
将吸收饱和后的SO2溶液作为阴极电解液，采用负载有催化剂的电极作阴极。SO2在电场环境下首先还原为中间体，中间体进一步结晶分离，将得到的中间体热解生成单质硫，释放的吸收剂再次返回电解液进行吸收。反应产生的单质硫质量分数通过GB/T 2449的方法进行检测。
（2）试剂
①浓硫酸(优级纯)。
②二硫化碳(分析纯)。
③氨基磺酸铵（分析纯）。
④碘标准溶液。
⑤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盐（分析纯）。
⑥异丙醇（分析纯）
⑦淀粉（分析纯）
（3）分析步骤
①电解液二氧化硫有效浓度
烟气中的二氧化硫被氨基磺酸铵混合溶液吸收，用碘标准溶液滴定。按滴定量计算二氧化硫浓度。反应式如下：
SO2+H2O→H2SO3
H2SO3+H2O+I2→H2SO4+2HI
称取5.0g乙二胺四乙酸二钠(EDTA-2Na)，溶于热水，冷却后，加入50ml异丙醇，用水稀释至500ml,贮存于玻璃瓶或聚乙烯瓶中，得到稳定剂；称取11.0g氨基磺酸铵，7.0g硫酸铵，溶入少量水中，加水至1000ml，再加入5ml稳定剂摇匀，得到吸收液；称取0.20g可溶性淀粉，加少量水调成糊状，慢慢倒入100 ml沸水中，继续煮沸至溶液澄清，冷却后贮于细口瓶中得到淀粉指示剂。
将两吸收瓶中的样品全部转入碘量瓶，用少量吸收液分别洗涤吸收瓶两次，洗涤液亦转入碘量瓶，摇匀。加2g/L淀粉溶液50 ml,用0.010mol/L碘标准溶液滴定至蓝色，记录消耗量V(ml)。
另取相同体积吸收液，同法进行空白滴定，记录消耗量V(ml)。
000
式中：c'—标准状况下干烟气二氧化硫浓度(mg/m3)；
c(1/2I2)—碘标准溶液浓度 (mo/L)；
Vnd—标准状况下干烟气的采样体积(L)；
32—1L 1mol/L碘标准溶液(1/2 I2)相当的二氧化硫(1/2 SO2)的质量(g)。
②单质硫纯度检测
采用重量法检测单质硫质量分数。将试料用二硫化碳洗脱后称量，计算得出硫磺中硫的质量分数。称取2~3 g试样，精确至0.0001 g，置于已于105℃~110℃干燥至恒量的玻璃砂芯坩埚中，连接好抽气装置。在通风橱内将盛有试料的玻璃砂芯坩埚安装在抽滤瓶上，用滴管向坩埚内加人适量的二硫化碳，用玻璃棒搅拌使硫磺溶解，开启真空泵以适宜速率抽滤。继续用二硫化碳洗涤溶解，至绝大部分硫磺溶解后，以二硫化碳洗涤坩埚壁及其底部，抽滤。
将盛有残渣的玻璃砂芯坩埚移入温度为105~110℃的恒温于燥箱中干燥45 min,，取出放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再用二硫化碳洗涤坩埚5次~8次，然后移入温度为105℃~110℃的恒温干燥箱中干燥30 min，取出放在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后称量,精确至0.0001 g。按以上操作重复用二硫化碳处理直至连续两次称量相差不超过0.0003 g。
（4）分析结果的计算
①按下式计算S的法拉第效率：
生成的单质硫过滤后测得单质硫的质量，计算SO2还原为S的实际电量，再由电解过程中电流与时间的积分计算出电化学工作站提供的实际电量，用参与生成S还原反应的电量除以电化学工作站实际提供的总电量，即得到电解过程中的S法拉第效率。
其中，析出液经过滤洗涤干燥后可获得生成单质硫的质量，以表示电还原形成单质硫的法拉第效率。
具体计算式如下：


其中，Q(S)为SO2电还原为S的电量，Q为总电量，m(S)为电解结束后单质硫质量（单位g），96485为法拉第常数（单位C/mol），n为电子转移数（SO2还原为S为4个电子）。
本方法的平行测定允许差不得大于0.5%。
②根据下式计算硫的质量分数

式中：
1—硫的质量分数以百分数(%)表示；
m2—坩埚和坩埚中剩余物的质量，单位为克(g)；
m1—坩埚的质量，单位为克(g)；
m—试料的质量，单位为克(g)；
2—水分的质量分数，以百分数(%)表示；
3—酸度，以百分数(%)表示。
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应不大于0.05%。
③根据下式计算硫的回收率
电解液SO2转化前后的浓度变化推算出SO2消耗量，然后通过硫磺产品的量计算出硫回收率。
00%
式中：
nS—产物硫磺的物质的量 (mol)；
c0—电解液中SO2初始浓度 (mol/L)；
c—电解结束后电解液中SO2浓度 (mol/L)；
V—电解液体积 (L)。
（5）试验结果
对单质硫法拉第效率、硫质量分数和硫回收率进行了测定，实验测定4次。结果见表5-1、5-2、5-3和5-4。
表5-1 电解液SO2吸收浓度测试结果
	序号
	浓度/ mol·L-1
	平均值/ mol·L-1
	SD
	RSD

	1
	3.05
	3.045
	0.0173
	0.57%

	2
	3.05
	
	
	

	3
	3.02
	
	
	

	4
	3.06
	
	
	


由表5-1可以看出，检验分析电解液SO2吸收浓度测试结果标准差为0.017，相对标准偏差为0.57%。
表5-2 硫法拉第效率测试结果
	序号
	法拉第效率/%
	平均值/%
	SD
	RSD

	1
	90.7
	90.97
	0.4573
	0.50%

	2
	91.2
	
	
	

	3
	90.5
	
	
	

	4
	91.5
	
	
	



	由表5-2可以看出，检验分析硫的法拉第效率测试结果标准差为0.4573，相对标准偏差为0.50%。
表5-3 硫质量分数测试结果
	序号
	质量分数/%
	平均值/%
	SD
	RSD

	1
	99.87
	99.89
	0.0311
	0.0311%

	2
	99.92
	
	
	

	3
	99.85
	
	
	

	4
	99.90
	
	
	


	由表5-3可以看出，检验分析硫的质量分数测试结果标准差为0.0311，相对标准偏差为0.0311%。
表5-4 硫回收率测试结果
	序号
	回收率/%
	平均值/%
	SD
	RSD

	1
	90.58
	90.87
	0.4812
	0.53%

	2
	91.13
	
	
	

	3
	90.36
	
	
	

	4
	91.40
	
	
	


	由表5-4可以看出，检验分析硫的回收率测试结果标准差为0.4812，相对标准偏差为0.53%。
5.1.2 硫法拉第效率和硫质量分数不同实验室间对比
试验内容：考察不同时空条件下，不同实验室间有效成分测试方法所得的试验结果。邀请湖南恒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金岭南丹霞冶炼厂、湖南西林环保材料有限公司作为验证单位，对该方法进行验证，按起草标准制定的试验方法对提供的试验样品进行了验证工作，并考察了该方法的精密度。
试验方法：试验方法同上。
试验结果：如下
湖南恒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按本标准测定试验结果详见表5-5、5-6、5-7和5-8。
表5-5 电解液SO2吸收浓度测试结果
	序号
	浓度/ mol·L-1
	平均值/ mol·L-1
	SD
	RSD

	1
	3.17
	3.12
	0.0523
	1.68%

	2
	3.07
	
	
	

	3
	3.16
	
	
	

	4
	3.08
	
	
	


表5-6 湖南恒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硫法拉第效率测试结果
	序号
	法拉第效率/%
	平均值/%
	SD
	RSD

	1
	89.9
	90.07
	0.2754
	0.30%

	2
	90.4
	
	
	

	3
	89.8
	
	
	

	4
	90.2
	
	
	


表5-7 湖南恒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硫质量分数结果
	序号
	质量分数/%
	平均值/%
	SD
	RSD

	1
	99.88
	99.88
	0.0216
	0.0216%

	2
	99.85
	
	
	

	3
	99.90
	
	
	

	4
	99.89
	
	
	


表5-8 湖南恒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硫回收率测试结果
	序号
	回收率/%
	平均值/%
	SD
	RSD

	1
	90.17
	90.87
	0.0735
	0.0815%

	2
	90.26
	
	
	

	3
	90.11
	
	
	

	4
	90.10
	
	
	


中金岭南丹霞冶炼厂按本标准测定试验结果详见表5-9、5-10、5-11和5-12。
表5-9 电解液SO2吸收浓度测试结果
	序号
	浓度/ mol·L-1
	平均值/ mol·L-1
	SD
	RSD

	1
	3.52
	3.54
	0.0171
	0.484%

	2
	3.53
	
	
	

	3
	3.51
	
	
	

	4
	3.55
	
	
	



表5-10 中金岭南丹霞冶炼厂硫法拉第效率测试结果
	序号
	法拉第效率/%
	平均值/%
	SD
	RSD

	1
	90.8
	89.97
	0.7066
	0.79%

	2
	89.9
	
	
	

	3
	90.8
	
	
	

	4
	89.6
	
	
	



表5-11 中金岭南丹霞冶炼厂硫质量分数测试结果
	序号
	质量分数/%
	平均值/%
	SD
	RSD

	1
	99.87
	99.88
	0.0200
	0.02%

	2
	99.88
	
	
	

	3
	99.90
	
	
	

	4
	99.85
	
	
	


表5-12 中金岭南丹霞冶炼厂硫回收率测试结果
	序号
	回收率/%
	平均值/%
	SD
	RSD

	1
	90.68
	89.87
	0.7063
	0.79%

	2
	89.79
	
	
	

	3
	90.71
	
	
	

	4
	89.47
	
	
	



湖南西林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按本标准测定试验结果详见表5-13、5-14、5-15和5-16。
表5-13 电解液SO2吸收浓度测试结果
	序号
	浓度/ mol·L-1
	平均值/ mol·L-1
	SD
	RSD

	1
	3.45
	3.51
	0.0785
	2.24%

	2
	3.52
	
	
	

	3
	3.44
	
	
	

	4
	3.61
	
	
	


表5-14 湖南西林环保材料有限公司硫法拉第效率测试结果
	序号
	法拉第效率/%
	平均值/%
	SD
	RSD

	1
	89.8
	89.92
	0.4573
	0.51%

	2
	89.6
	
	
	

	3
	90.6
	
	
	

	4
	89.7
	
	
	


表5-15 湖南西林环保材料有限公司硫质量分数测试结果
	序号
	硫质量分数/%
	平均值/%
	SD
	RSD

	1
	99.87
	99.83
	0.0519
	0.05%

	2
	99.81
	
	
	

	3
	99.88
	
	
	

	4
	99.77
	
	
	


表5-16 湖南西林环保材料有限公司硫回收率测试结果
	序号
	硫质量分数/%
	平均值/%
	SD
	RSD

	1
	89.68
	89.81
	0.4612
	0.51%

	2
	89.48
	
	
	

	3
	90.49
	
	
	

	4
	89.58
	
	
	



试验结论：三家公司按照本文件的检测方法进行了验证工作。结果表明该方法再现性好，精密度好，满足要求，同意推荐为有色金属协会的团体标准。
[bookmark: _Toc15894_WPSOffice_Level1]六、标准水平
（1）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未查到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单质硫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所以本标准没有采用其他国际或国外标准。
（2）该标准与国内相关标准间的关系
[bookmark: _Toc951_WPSOffice_Level1]未查到相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该标准填补了国内烟气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硫资源标准的空白。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技术指标的选定、检验项目的设置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相关生产及使用单位组织专项标准宣贯会进行系统学习。本标准发布后，各企业应积极宣传和贯彻，并按照新标准进行组织生产，以保证产品质量，满足国内、外市场及用户的需要。
十一、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制订标准。
十二、预期效果
本标准是在国内生产企业及国内外用户需求的基础上制定，技术指标先进，具有普遍性、广泛性、适用性、科学性和先进性。本标准发布后，将更好的规范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单质硫的技术要求，提高该技术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为生产企业带来较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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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征求意见稿意见汇总处理表

	标准项目名称：有色冶金烟气二氧化硫电化学回收单质硫技术规范                                                             承办人：向开松                

	标准项目负责起草单位：中南大学                            电话：13755157457                                    2025年10月25日填写

	序号
	标准章条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
	备 注

	1
	2
	引用的 GB/T 209-2018《工业用氢氧化钠》已更新为 GB/T 209-2021；“危险废物贮存（GB 18597）” 未标注年份，现行有效版本为 GB 18597-2001，建议更新标准版本并补充年份，避免引用歧义。	
	湖南西林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采纳
	

	2
	3
	参照 GB/T 1.1-2020 要求，核查 3.3 “电极”、3.4 “二氧化硫还原中间体”、3.6 “单质硫热解析出” 等术语在正文中的使用频次，若部分术语未满足 “文件内至少使用两次” 的要求，建议要么补充使用场景，要么将其调整为条款内解释而非独立术语；同时明确“Ti-0.2Pd 阳极”“TA2 钛材电解池端板” 等专用材料 / 部件是否需新增术语定义，避免专业使用者理解偏差。
建议对部分术语定义进行调整。
	湖南西林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部分采纳，根据意见进行了文字修改，并对
	

	3
	4
	图1技术流程中的“电解池”并非工艺过程，建议改为电解或者电还原；
	湖南恒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采纳
	

	4
	5.3.2
	5.3.2 规定 “尾气处理后SO2浓度≤50mg/m³”，未明确检测位置（如尾气排放筒采样口）及检测频次，建议补充 “在尾气排放出口设置采样口，每 2h 在线检测 1 次，离线比对检测每周 1 次”，确保排放监控可追溯。
	湖南西林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未采纳
	内容进行了调整，将其涵盖到5.3.3

	5
	5.3.5
	5.3.5 中涉及GB 3096、GB 12348与7.1.2 中涉及的HJ/T 60未列在“2规范性引用文件”中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采纳
	

	6
	6.1.4
	6.1.4 中“±1%”字体不是宋体
	湖南恒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采纳
	

	7
	6.1.6
	规范同一装置/概念的术语使用，如全文中“热解反应釜”“热解炉”“管式炉/回转窑”（6.1.6 提及）表述不一致，建议统一为“热解反应釜”（核心设备名称），并在术语或条款中明确“管式炉、回转窑为热解反应釜的可选类型”，避免混淆。
	湖南恒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采纳
	

	8
	6.2.1
	6.2.1 规定 “电解液输送管道采用PPH 耐酸碱管材”，但未明确管材壁厚（需≥6mm，符合 GB/T 18742.2-2022《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 第 2 部分：管材》），壁厚不足易因腐蚀导致泄漏，建议补充壁厚要求，确保管道使用寿命与安全运行。
	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采纳
	

	9
	7.1.2
	7.1.2 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测定应按照HJ/T 60的规定进行，HJ/T 60为“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碘量法”，请核实修改；
	西林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采纳
	

	10
	7.3
	7.3 过程控制要求与5.2 技术指标要求不一致：
（1）7.3.1 吸收单元控制：应通过pH在线监测仪，确保吸收液pH不超过2~7，与表1中吸收后富液pH为0~7矛盾
（2）7.3.2 电解单元控制：应采用PLC系统调节直流电源输出，确保电流密度稳定，范围宜控制在1000A/m2~10000 A/m2。而表3中电流密度仅要求≥100
（3）7.3.3 热解单元控制：应将热解炉温度控制在80℃~200℃，温度波动范围应不超过±2℃；热解尾气浓度超过设定值（≥50 mg/m3）时，系统应自动加大冷凝器冷却水量。表5中温度是否应该改为80~200
（4）7.3.4 应急控制：当烟气二氧化硫进口浓度超过100 mg/m3（或停电、设备故障）时，系统应自动开启旁通烟道（或停运），并触发声光报警；那么表1中二氧化硫浓度是否矛盾？
	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采纳
	（4）“烟气二氧化硫进口浓度超过100 mg/m3”为笔误，改成了“烟气二氧化硫出口浓度超过100 mg/m3”

	11
	7.3
	同时规范7.3 过程控制条款中“建议范围1000A/m2~10000A/m2”的表述，删除“建议”或明确为“控制范围”，保持指令性条款的严谨性。
	淳华氢能源科技(湖南)有限公司
	采纳
	

	
	
	回函无意见单位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南铜业分公司
	/
	

	
	
	回函无意见单位
	驰宏锌锗综合利用公司
	/
	

	
	
	未回函单位
	会泽冶炼厂
	/
	

	
	
	未回函单位
	湘潭市新型仪器仪表研究所
	/
	

	说明:                                                                                                                                                                                                                                                              (1)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个数: 9个。                                                                                                               (2)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数: 5个。                                                                                                               (3)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2个。                                                                                                             (4)没有回函的单位数: 2个。




